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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对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

第三季度报告有关会计差错事项予以更正，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影响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半

年度报告及第三季度报告损益。 

 本次会计差错将对公司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产生如下影响：（1）对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合

并报表及母公司报表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进行了追溯重述，其中合并报表调整减少累计营业收入和

累计营业成本 1,949,366.55 元，母公司报表调整减少累计营业收入和累计营业成本 1,947,420.18

元。（2）对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合并报表及母公司报表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进行了追溯重述，其中

合并报表调整减少累计营业收入和累计营业成本 3,262,102.44 元，母公司报表调整减少累计营业收

入和累计营业成本 3,148,083.80 元。（3）对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合并报表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进行

了追溯重述，分别调整减少累计营业收入和累计营业成本 39,934,966.06 元。 

一、重要差错更正的原因 

财政部 2017年 7月 5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的规定，公司自 2020年 1 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要求。根据新收入准则第三十四条规定：

“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

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

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

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

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等确定。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企业

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法律形式，而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这些事实和情况包括：1、企

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2、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3、企

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4、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即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

的对价总额确认收入，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即净额）确认收入。 

根据公司聘请的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尤

尼泰”）对公司 2021 年度审计过程中的建议，公司结合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对公司经营的农产品供

应链业务（主要是鲜牛肉业务、粮食业务、水产品业务、部分冻肉业务）及其他产品供应链业务（主

要是燕窝业务）进行了审慎梳理并对业务的实质进行重新判断，在与年审会计师充分沟通后，为更准

确地反应实际情况，公司依据业务的实质分别按总额法和净额法确认收入；并对公司 2021 年财务报

表进行全面梳理、核实，对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数据进行更正，



以上事项不影响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第三季度报告净利润。 

二、重要差错更正的具体会计处理 

（一）对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合并报表及母公司报表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进行了追溯重述，

其中合并报表调整减少累计营业收入和累计营业成本 1,949,366.55 元，母公司报表调整减少累计营

业收入和累计营业成本 1,947,420.18 元。 

（二）对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合并报表及母公司报表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进行了追溯重述，其

中合并报表调整减少累计营业收入和累计营业成本 3,262,102.44 元，母公司报表调整减少累计营业

收入和累计营业成本 3,148,083.80元。 

（三）对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合并报表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进行了追溯重述，分别调整减少累

计营业收入和累计营业成本 39,934,966.06 元。 

三、重要差错更正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对 2021年第一季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调整前）  影响金额  2021年 1-3月（调整后） 

营业收入    3,025,656.01    -1,949,366.55     1,076,289.46  

营业成本    2,807,035.16  -1,949,366.55      857,668.61  

（二）对 2021年第一季度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调整前）  影响金额  2021年 1-3月（调整后） 

营业收入 3,021,058.65 -1,947,420.18 1,073,638.47 

营业成本 2,805,088.79 -1,947,420.18 857,668.61 

（三）对 2021年半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本年累计数 

2021年 4-6月

（调整前） 
 影响金额  

2021年 4-6

月（调整后） 

2021年 1-6月

（调整前） 
 影响金额  

2021年 1-6月

（调整后） 

营业

收入 
1,535,954.36 -1,312,735.89 223,218.47 4,561,610.37 -3,262,102.44 1,299,507.93 

营业

成本 
1,381,950.70 -1,312,735.89 69,214.81 4,188,985.86 -3,262,102.44 926,883.42 

（四）对 2021年半年度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本年累计数 

2021年 4-6月

（调整前） 
 影响金额  

2021年 4-6

月（调整后） 

2021年 1-6月

（调整前） 
 影响金额  

2021年 1-6月

（调整后） 

营业

收入 
1,363,184.55 -1,200,663.62 162,520.93 4,384,243.20 -3,148,083.80 1,236,159.40 

营业 1,269,878.43 -1,200,663.62 69,214.81 4,074,967.22 -3,148,083.80 926,883.42 



成本 

（五）对 2021年第三季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本年累计数 

2021年 7-9月

（调整前） 
 影响金额  

2021年 7-9月

（调整后） 

2021年 1-9月

（调整前） 
 影响金额  

2021年 1-9月

（调整后） 

营业

收入 
86,578,031.52 -36,672,863.62 49,905,167.90 91,139,641.89 -39,934,966.06 51,204,675.83 

营业

成本 
84,783,984.95 -36,672,863.62 48,111,121.33 88,972,970.81 -39,934,966.06 49,038,004.75 

（六）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其相关指标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 2021年第一季度、半年度及第三季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四、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更正事项的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对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第三季度报告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是对以往存在问题的纠正，更

能准确反映公司实际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此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提高了公司会计信息

质量，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董事会关于该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调整更正未损害股东的利益，同意该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同意董事会关于就该事项做出的进行会计差错调整的意见，以及就其原因和影响所做的

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6日 


